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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 舖 及 百 貨 公 司  -  《 建 築 物 ( 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

水 工 程 及 廁 所 ) 規 例 》 第 5 條  

 根 據 本 規 例 第 ( 5 ) ( a ) 款 ， 店 舖 或 百 貨 公 司 內 的 受 僱 或 可

能 受 僱 的 人 數 ， 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釐 定 。  

2 .  在 釐 定 店 舖 及 百 貨 公 司 應 提 供 多 少 衞 生 設 備 時 ， 應 以

每 1 5 平 方 米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可 容 納 1 人 的 比 例 釐 定 僱 員 人 數 。  

3 .  根 據 第 ( 5 ) ( c ) 款 ， 男 女 比 例 應 假 設 為 1 : 1。 但 為 特 定 公 司

或 商 號 設 計 的 百 貨 公 司 ， 如 已 知 其 僱 員 男 女 比 例 並 非 1 : 1 ， 該

公 司 可 在 圖 則 內 的 衞 生 設 備 附 表 中 說 明 有 關 比 例，並 提 供 所 需

的 衞 生 設 備 。  

4 .  估 算 實 用 樓 面 面 積 時 ， 不 需 包 括 位 於 店 舖 上 方 的 貯 存

空 間 ， 唯 位 於 店 舖 上 方 並 只 能 從 該 店 舖 進 出 的 整 層 樓 面 ， 有 關

面 積 則 須 納 入 店 舖 面 積 ， 從 而 釐 定 店 舖 應 提 供 多 少 衞 生 設 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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